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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州燃氣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會戰略委員會工作細則

第一章 總則

第一條 為適應湖州燃氣股份有限公司（「公司」）戰略發展需要，增強公司
核心競爭力，確定公司發展規劃，健全投資決策程序，加強決策
科學性，提高重大投資決策的效益和決策的質量，完善公司治理
結構，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》（「《公司法》」）、《香港聯合交
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（「《上市規則》」）等相關法律法規以及
《湖州燃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「《公司章程》」）的規定，公司特設
立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戰略委員會（「戰略委員會」），並制定
本工作細則（「工作細則」）。

第二條 戰略委員會是董事會設立的專門工作機構，主要負責對公司長期
發展戰略和重大投資決策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。

第二章 人員組成

第三條 戰略委員會由不少於三名董事組成。

第四條 戰略委員會委員由董事長、二分之一以上獨立非執行董事或者全
體董事的三分之一提名，並由董事會選舉產生。

第五條 戰略委員會設主席一名，負責召集和主持戰略委員會會議。主席
由全體委員過半數選舉產生，報董事會批准。

第六條 戰略委員會委員任期與董事會董事任期一致，委員任期屆滿，連
選可以連任。期間如有委員不再擔任公司董事職務，則自動失去
委員資格，並由董事會根據工作細則的相關規定補選委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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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條 委員任期屆滿前，除非出現法律法規、《上市規則》、《公司章程》或
工作細則規定的不得任職之情形，不得被無故解除職務。

第八條 戰略委員會委員可以在任期屆滿前提出辭職，委員辭職應當向董
事會提交辭職申請。在戰略委員會補選的委員就任前，辭職委員
應當繼續履行相關職責。

第九條 戰略委員會可以下設工作組，專門負責提供公司有關經營、投
資、業務計劃及策略方面的資料。證券事務部負責籌備戰略委員
會會議並執行戰略委員會的有關決議。董事會秘書負責戰略委員
會和董事會之間的具體協調工作。

第三章 職責權限

第十條 戰略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權限為：

（一） 就公司中長期發展策略及其可行性進行研究，並向董事會提
出推薦建議；

（二） 就公司的投資計劃、重大業務決策及投資盈利預測進行研
究，並向董事會提出推薦建議；

（三） 對戰略委員會及╱或董事會所採納戰略、計劃及措施的實施
情況進行評估及監察；及

（四） 董事會授權的其他事宜。

第十一條 戰略委員會對董事會負責，並向董事會彙報提案，經董事會進一
步審議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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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議事規則

第十二條 戰略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，每次會議召開前七天應通知
全體委員，但經全體委員同意，可以豁免或縮短前述通知期限。
會議由主席主持，主席不能出席時可委託其他一名委員主持。

戰略委員會會議應由委員本人出席，委員本人不能出席時，可以
書面形式委託其他董事代為出席；委員未出席戰略委員會會議，
也未委託代表出席的，視為放棄在該次會議上的投票權。

戰略委員會委員連續兩次未能親自出席，也不委託其他董事作為
代表出席戰略委員會會議，視為不能履行職責，戰略委員會委員
應當建議董事會予以撤換。

第十三條 戰略委員會會議至少應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員出席方可舉行，
會議提呈的決議須經過全體委員的過半數通過。

第十四條 戰略委員會會議表決以投票方式進行，每一名委員有一票的表決
權。

第十五條 如有必要，戰略委員會亦可邀請公司其他董事、監事及╱或高級
管理人員列席會議。

第十六條 如有必要，戰略委員會可以聘請法律、財務或其他顧問提供獨立
專業意見，由此產生的費用由公司承擔。

第十七條 戰略委員會會議的召開程序、表決方式和會議通過的決議必須遵
循有關法律法規、《公司章程》及工作細則的規定。

第十八條 戰略委員會會議應當編製記錄。出席會議的委員應當在會議記
錄上簽字。會議記錄由董事會秘書負責保存，保存期限不少於十
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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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條 戰略委員會會議通過的決議或表決結果，應以書面形式報董事
會。

第二十條 全體戰略委員會委員均對戰略委員會會議所議事項保密，未經董
事會授權不得向除公司董事外的任何一方披露有關信息。

第五章 附則

第二十一條 工作細則由董事會負責全權解釋。

第二十二條 本議事規則未盡事宜，按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執
行；本細則如與國家日後頒佈的法律法規或經合法程序修改後的
公司章程相抵觸時，按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執
行，並立即修訂，報董事會審議通過。

第二十三條 工作細則經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生效。


